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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秘密写票处”：我国选举制度的一大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秘密投票原则”是现代民主选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它的核心价值是要保证选民在投票

时能够独立自主、不受外界干涉、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意愿。  
  “秘密投票原则”，在历史上曾经与“无记名投票原则”混用，与“公开投票原则”相对。

不过，“无记名投票”主要指采取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或表决时，选民不必在选票或表决票上署

自己姓名，并由本人亲自将选票或表决票投入票箱的方式。由于无记名投票具有很好的保密性，

候选人以及其他人无法知道谁投了赞同票，谁投了反对票，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候选人或其他人

对选民投票意向的不当影响，所以无记名投票原则也就成为“秘密投票原则”的代名词。  
  但在法理上，秘密投票方式也有用于“私下投票”、“局部范围内投票”场合的，在这种情形

下，秘密投票主要指活动不为其他参与投票的人及其组织者等局外人知晓，在这种秘密投票方式

下，也可以采取记名方式来表达投票意向。目前，在现代政治国家的代表或议员选举中，“秘密

投票原则”主要体现为“无记名投票原则”。  
  “无记名投票原则”在我国选举法中得到确认，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1953年选举法第五
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选举，采

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人如系文盲或因残疾而不能写票者，得请其他选举人代写。这一规定采

取了“无记名投票原则”与“举手投票原则”相结合的投票方式，这一规定与建国初期在基层有

相当一批选民缺少文化、不能很好地通过文字书写来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实际情况有关。很显然，

“举手投票”不属于秘密投票的范围。  
  1979年选举法重新制定时，首次正式肯定了“无记名投票原则”，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全国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这里的“一律”意味着“无

记名投票”已经成为选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在 1982 年、1986 年、1995
年和 2004年选举法修改时都得到了确认。所以说，以无记名投票为主要内容的“秘密投票原则”
是我国目前选举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选民自由表达自己选举意愿的有效手段。  
  2010年选举法修改对“秘密投票原则”又进一步完善了制度保障措施。新修订的选举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

当设有秘密写票处。第三十四条又特别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选举，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接受监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

或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  
  很显然，选举法修改增设“秘密写票处”的规定，针对的是实际选举中出现的“无记名投票”

行为可能遭受外部影响的情形。也就是说，选举法修改增设“秘密写票处”的规定，高度关注了

选举环境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从行为法学的角度，为选民真实、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择意愿提供

了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应当说，这是我国选举制度自身科学性的体现，是一大进步，值

得充分肯定。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深入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即便是选举法修改增设了“秘密写票处”来保

证“秘密投票原则”的实现，也还没有完全在制度上全面和有效地保障选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选

择意愿。因为，如果把投票行为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来看，选民在“秘密写票处”

的秘密投票行为，仍然可能使选民遭受各种对自身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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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从“秘密投票原则”的精神实质出发，从投票行为与投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

系来看，在实践操作层面，不妨在“秘密写票处”的基础上设定“秘密投票站”，让所有参与投

票的选民都毫无例外地在“秘密写票站”来不受干扰地自由表达自己的选择意愿，这种制度保障

措施会更加安全、可靠。  
  综上，任何一项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必须考虑选举制度所调整的选举行为与其外部环

境之间的各种影响关系，传统选举理论下只考虑选举行为自身的因素，而很少考虑环境对行为的

积极或消极影响，其结果常常导致在选举实践中，许多很好的选举原则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此次

选举法修改增设“秘密写票处”，实际上从行为法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选举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应当说是一种选举理论上的升华，对于保证“秘密投票原则”价值目标的彻底实现具有

非常重要的制度意义。 


